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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　本辦法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理要點」第八條、第九條訂定之。
第二條　本校為辦理本校自辦轉學生招生及考試事宜，設立轉學招生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
第三條　本校轉學招生委員會設主任委員1人，由校長擔任之，委員由校長聘請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實習主任、輔導主任、主任教官、各科主任及註冊組長擔任。由教務主任兼任總幹事，註冊組長兼任副總幹事。
第四條　本校各科遇有缺額時，得辦理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，並依以下規定辦理：
一、一年級上學期不得招收轉學生。
二、一年級下學期招收同科或不同科別轉學生。
三、二年級限招收同科別轉學生。
四、三年級不受理轉學。
前項缺額應於教育部原核定之各科班新生總數內，且不含保留入學資格及休學造成之缺額。本校招收轉學生之年級，依本校轉學招生委員會決議辦理。
第五條　各科依其教學資源等條件提交轉學招生名額由教務處彙整，經本委員會會議決議後定之，並明列於招生簡章內。
第六條　凡符合下列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一，且成績合於第四款之標準者，且轉學生報名該科尚有缺額情形。得報名參加轉學招生考試：
一、德行成績記過未達2次小過(操行分數75分以上)。
二、因家長調職或家庭全部遷移具有證明文件者。
三、因故須改變學習環境，經資料審查核可者。
四、前學期或學年科目及格學分數大於二分之一（含）者。
第七條　考試方式以面試為主，依本委員會決議之指定時間參加面試，無故未到者以缺考論不予錄取。
第八條  考生面試成績合格者，面試當日公告准予錄取，並於指定時間完成註冊報到者，始完成入學程序。
第九條  轉學生入學後有關學分抵免皆依本校轉校、科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及相關學則規定辦理。
第十條　參與試務工作人員應審慎辦理各項試務工作，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，如有三等親以內之親屬報名本項招生考試，應主動迴避。
第十一條　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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